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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上課時間與地點： 

課程/代碼 課程名稱 
授課 

教師 

上課 

日期 
時間 時數 學分 

上課 

教室 

112 年度國民小

學教師加註自

然領域專長 4

學分班 

自然與生活

科技學習領

域初階教學

知能課程 

葉聰文 
112/7/24(一)至

112/7/27(四) 

08:10~12:00 

13:00~18:00 
36 2 

3 樓

D304

教室 

普通化學 

實驗 
張嘉麟 

112/7/31(一)至

112/8/1(二) 

08:10~12:00 

13:00~18:00 
18 1 

2 樓

D203

教室 

普通物理 

實驗 
葉聰文 

112/8/2(三)至

112/8/3(四) 

08:10~12:00 

13:00~18:00 
18 1 

3 樓

D304

教室 

地址：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，校本部民生校區科學樓 

二、 汽機車停放與收費標準：  

(一) 汽車：請由本校民生校區正門(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)駛入，告知校警為推廣部課程學員，

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 50元，並依校警指示駛入平面停車場（地下停車場僅限本校教職員工

停放），因車位有限，如已額滿，請停放校區週邊停車格(區)線內。 

(二) 機車、腳踏車請停放在校內或校外規劃之停車處。 

 

上課地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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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課程管理與留意事項： 

(一) 請學員加入該班 LINE 群組，俾利提醒及告知課務事項，課程結束可退出。 

(二) 每一課程每日簽到 2 次（上、下午簽到），請依規定向帶班工讀生簽到。如

有不可抗之因素需請假，請向工讀生索取二聯式假單填寫，並予授課老師簽

名後，即完成請假程序。 

(三) 每科缺席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(2 學分課程不得超過 11 小時、1 學分不得超過 5 小時)且成

績經考評及格者，登分完成後 2 至 3 週內，本校以掛號方式寄發學分證明書，並登錄學分時

數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。 

(四) 帶班工讀生會協助代訂便當(葷/素)，如有需要請備妥小額零錢，於上午簽到時向工讀生訂購

與繳費。 

四、 其他 

(一) 本學分班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，原則無受理學員單科選課。 

(二) 有關加註自然專長推動方式，請至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/檔案下載/教育實習與輔導組

/國小加註專長證書申請 /點選加註自然推動方式 (109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)，網址：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。 

(三) 本學分班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智能，不授予學位證書。如欲取得學位，須經各類入學考試

通過後依規定辦理。 

(四) 依教育部之規定，本班核發之學分證明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。 

(五) 上課日如遇颱風、豪雨或其它天災疫情，停課情形依照臺中市政府公告辦理。停課日之課程，

擇期補課。 

(六) 本校無提供住宿，如需住宿，請自行搜尋臺中市合法旅館瞭解相關資訊。 

(七) 本簡章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八) 業務承辦聯絡方式： 

項目 聯絡窗口 電話 電子郵件 

報名、課程、出缺

席、學分證書核發

問題 

進修推廣部 

謝小姐 
(04)2218-3256 lifang0502@mail.ntcu.edu.tw 

加註登記申請與

核發問題 

師資培育暨就

業輔導處 

陳小姐 

(04)2218-3237 liwen@mail.ntcu.edu.tw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
mailto:49200217@mail.nt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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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檢附錄取名單 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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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取名單 

錄取編號 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錄取編號 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

1 林○琪 新北市板橋區市立文德國小  23 張○恩 臺中市豐原區市立瑞穗國小  

2 吳○芬 新北市三峽區市立成福國小  24 林○豪 臺中市新社區市立福民國小  

3 王○夫 新北市鶯歌區市立鶯歌國小  25 蔡○如 臺中市沙鹿區市立北勢國小  

4 蔡○瑛 新北市鶯歌區市立鶯歌國小  26 吳○憲 臺中市外埔區市立水美國小  

5 吳○恩 新北市三重區市立碧華國小  27 王○惠 高雄市大社區市立觀音國小  

6 王○諭 新北市五股區市立五股國小  28 邱○凡 高雄市鳳山區市立五福國小  

7 王○如 新北市五股區市立五股國小  29 廖○尉 新竹縣湖口鄉縣立和興國小  

8 謝○蓉 桃園市中壢區市立新街國小  30 巫○玲 新竹縣新豐鄉縣立瑞興國小  

9 廖○君 桃園市龍潭區市立龍潭國小  31 周○純 新竹縣竹東鎮縣立大同國小  

10 許○方 桃園市觀音區市立新坡國小  32 黃○安 新竹縣尖石鄉縣立新光國小  

11 陳○惠 臺中市西區市立西區中正國小  33 謝○潔 新竹縣北埔鄉縣立大坪國小  

12 石○蓉 臺中市北區市立北區太平國小  34 張○凡 苗栗縣竹南鎮縣立海口國小  

13 林○岑 臺中市北屯區市立松竹國小  35 鄭○芬 苗栗縣卓蘭鎮縣立內灣國小  

14 傅○俐 臺中市北屯區市立松竹國小  36 賴○伶 彰化縣埔心鄉縣立舊館國小  

15 陳○珩 臺中市北屯區市立建功國小  37 王○慶 南投縣南投市縣立康壽國小  

16 孫○芬 臺中市太平區市立新光國小  38 楊○娟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虎林國小  

17 黃○芳 臺中市大里區市立大里國小  39 李○玲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頂埔國小  

18 盧○璇 臺中市大里區市立大里國小  40 賴○翰 嘉義市嘉義市市立興嘉國小  

19 陳○容 臺中市大里區市立瑞城國小  41 蘇○婕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 

20 黃○毓 臺中市大里區市立益民國小  

 21 蘇○儀 臺中市霧峰區市立吉峰國小  

22 徐○黛 臺中市豐原區市立瑞穗國小  

備註： 

一、本班錄取方式依據簡章公告辦理。 

二、如學員放棄錄取，請於 7月 7日(五)前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，且以傳真或 Email 回傳至本校

(如附件 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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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姓名  

錄取編號  

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手機：（O）： 

本人經由貴校「112年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4學分班」招生錄取，現因

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   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學員簽章  申請日期 112 年   月   日 

說明： 

一、此聲明書填妥後，請傳真(04)2218-3250 或 E-mail 至 kao0114@dce.ntcu.edu.tw 本案承

辦人謝小姐信箱。 

二、經個人放棄錄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、轉班。 

本校審核簽章  日期 112 年   月   日 

如自願放棄錄取，請於 7 月 7 日(五)前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並以傳真或 mail 回傳至本

校。 

mailto:kao0114@dce.ntcu.edu.tw

